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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会计师王全洲、杨轶辉、王权生给予公开谴责处

分的公告
 

 

 

经查明，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会计师王

全洲、杨轶辉、王权生在担任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或者“欣泰电气”）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签字会计师

期间，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欣泰电气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披露的《关于对以前年度重

大会计差错更正与追溯调整的公告》和《关于丹东欣泰电气股份

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》（〔2015〕京会兴专字第

01010096 号）称，“公司 2011-2014 年存在虚构收回应收账款并

于下一会计期初转出资金、转回应收账款情况，导致公司少计提

应收账款坏账准备，相关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不准确，不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”具体如下： 

一、调整 2011 年少确认应收账款，调增应收账款期末余额

10,156 万元，影响 2011 年度净利润-560.86 万元。 

二、调整 2012 年少确认应收账款，调增应收账款期末余额

11,792.23 万元，影响 2012 年度净利润-617.69 万元。 

三、调整 2013 年少确认应收账款，调增应收账款期末余额

18,377.54 万元；影响 2013 年度净利润-1,054.04 万元。 

四、调整 2014 年少确认应收账款，调增应收账款期末余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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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,262.37 万元；影响 2014 年度净利润 255.14 万元。 

但是，王全洲、杨轶辉作为欣泰电气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会计

师事务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原北京兴华

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）签字会计师，在 2013 年 9 月 15 日

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（〔2013〕京会兴审字第 01010038 号）称，

“丹东欣泰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

编制，公允反映了丹东欣泰 2010 年 12 月 31 日、2011 年 12 月

31 日、201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3 年 6 月 30 日的公司财务状况

以及 2010 年度、2011 年度、2012 年度和 2013 年 1-6 月的经营

成果和现金流量。” 

杨轶辉、王权生作为欣泰电气 2013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告审

计机构签字会计师在 2014 年 4 月 14 日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（〔2014〕

京会兴审字第 01010004 号）称，“欣泰电气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

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欣泰电气 2013

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3 年度的合并及

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”；在 2015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《审

计报告》（（2015）京会兴审字第 01010083 号）称，“公司财务报

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公允反映了贵

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4 年度

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”。 

王全洲、杨轶辉、王权生作为欣泰电气的签字会计师，为公

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财务报表、2013 年及 2014

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未勤勉尽责，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

载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.4

条、第 2.23 条的相关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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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6.5 条的相关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

会审议通过，本所决定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会计师王全洲、杨轶辉、王权生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。 

对于王全洲、杨轶辉、王权生的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

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本所重申：创业板上市公司、其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

等法律法规及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17 年 4 月 24 日 


